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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人民政府文件 
 

 

海府规〔2020〕7号

 

 

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海口市 
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海口市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实施细则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海口市人民政府 

2020 年 9月 25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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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实施细则 
   

第一条  为切实促进我市装配式建筑发展，减少建筑领域资

源能源浪费、减少施工污染、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，

促进建筑业与信息化、工业化深度融合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
和新型城镇化发展，根据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

建筑的实施意见》（琼府〔2017〕100 号)、《关于 2019 年推进装

配式建筑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》（琼建科〔2019〕137 号）、《海口

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实现建筑产业现代化的实施

意见》（海府〔2017〕86 号）、《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实现建筑产业现代化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海府

办〔2018〕184 号）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适用于国有建设用地土地招标、拍卖和挂牌

时未要求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，投标或竞购主体在投标或竞购时

自愿采用装配式建造方案，或开发建设单位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后，申请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建造的商品房（包括住宅建筑

和公共建筑）项目。 

第三条  按装配式方式建造的商品房项目，满足国家装配式

建筑认定标准的，其满足装配式建筑要求部分的建筑面积可按一

定比例（不超过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的 3%）不计入容积率核算。 

第四条  奖励建筑面积的功能为住宅的，不纳入预售范围。

土地使用权使用期限和起始年期维持原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



 — 3 — 

定不变。 

第五条  建设单位在申报规划方案审查前，应当向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部门提出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并出具承诺函，

承诺严格按照装配式建筑的相关技术要求实施。  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收到建设单位的申请及承诺函后，应

当及时组织相关专家召开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评审会议并出具专

项审查意见书。（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编制深度应满足我省出台的

相关文件要求） 

第六条 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当核准实施装配式建筑

的建筑面积，根据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

实施意见》和规划条件等相关技术规范合理确定应补偿的建筑面

积，同时在规划方案设计审查意见书中确定奖励的建筑面积（注

明该项目装配式建筑设计方案已通过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技术

审查），并按程序进行公示。 

第七条  建设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将施工图设计文件、装配

式建筑实施方案文本及专项审查意见书一并提交施工图审查机构

审查。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按国家和海南省相关规定对施工图设计

文件进行审查，经审查合格的，方可出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

格书。 

第八条  施工图设计文件涉及装配部位、装配率等重要变更

的，建设单位应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重新审查修改后的装配

式建筑实施方案，审查结论作为图审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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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建设单位应当在竣工验收报告中增加装配式建筑

专篇，注明装配式建筑的位置和面积、结构类型、预制构件种类、

装配式施工技术、装配率以及是否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装配式

建筑相关要求等内容。竣工验收报告应当经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

体签字确认。 

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对竣工验收活动进行监督。 

第十条  建设单位未按照要求实施装配式建筑的，由市有关

部门取消相应优惠政策，将与奖励面积数量相当的建筑面积由政

府无偿收回用作人才住房、保障性住房及其他公益性用房，并按

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建设单位的违约行为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。 

第十一条  本细则自 2020 年 10 月 27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2 年 12 月 31 日（截止之日前通过规划部门审批的项目于参照

本细则执行）。2018 年 1 月 1 日至本细则生效之日期间的项目可

参照本细则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20日印发 
  


